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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建设项目安全预

评价报告/道宇【评】字第2403013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平湖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09月30日，注册地位于浙江

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588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为李民。经营范围包

括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

树脂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根据市场发展前景，平湖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在充分研读行业相关

政策，调研相关行业现状的基础上，拟购买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588

号外贸界龙彩印地块土地及厂房（毛坯标准厂房，未投入生产过的新厂房）

，对毛坯标准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实施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建设项

目。项目已在平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数字经济发展局）取得备案（项目

代码：2212-330482-07-02-496122）。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项目属于塑料薄膜制造（2921），根据《危

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安监总局令[2012] 57号发布,安监总

局令[2015]79号、安监总局令[2017] 89号、应急部公告[2019] 11号修正)

，该行业未被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因此该企业不需

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2011]591号发布，国务院令[2013] 645号修正)、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订）和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

浙江省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

通知》（浙安监管综〔2017〕45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平湖海优

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评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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